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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7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最
高检、国务院扶贫办近日联合下发关于检察
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支持脱贫攻坚的实
施意见，进一步加大司法过程中对贫困当事
人的救助工作力度，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意见明确了贫困当事人的范畴， 要求人
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案件当事人
符合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重伤或
者严重残疾， 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
力，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刑
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危及生命， 急需
救治， 无力承担医疗救治费用等七类情形之

一，且属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当事人，应确
认为贫困当事人。

根据意见，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
程中发现贫困当事人的，应当立即启动国家
司法救助工作程序， 指定检察人员优先办
理，并在办结后五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案件情
况、给予救助情况、扶贫脱贫措施建议等书
面材料移送扶贫部门。

意见明确规定，扶贫部门在脱贫攻坚工
作中发现贫困当事人的，应当作为国家司法
救助案件线索，在五个工作日内移送人民检
察院。 对受到犯罪侵害危及生命，或者因道

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行为造成严重人身
伤害，急需救治，无力承担医疗救治费用的贫
困当事人，扶贫部门应当立即告知人民检察
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先行救助，救助后及时补
办相关手续。

意见还指出，人民检察院和扶贫部门
应当加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与扶贫脱贫
措施的衔接融合，主动对接定点扶贫单位
和责任部门， 引导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
帮助贫困当事人通过产业扶持、 转移就
业、易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等措施
实现脱贫。 对无法依靠产业扶持等措施实

现脱贫的贫困当事人，帮助实行政策性保
障兜底脱贫。

据介绍，2018 年 4 月， 最高检部署
开展“深入推进国家司法救助工作”专项
活动， 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将国家司法救
助工作深度融入精准扶贫工程， 为因案
增贫、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的困难群众及
时提供有效帮扶。 至 2018 年底，全国检
察机关共救助 12924 人， 发放救助金
18747.53 万元，4792 个贫困家庭获得救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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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性减税落地
首个征期小微企业获利多

刚刚过去的 2 月，小微企业迎来了新的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地后的首个纳税申报期。税
务部门为纳税人提供了“申报即享受”的便捷服务，让全国各地的小微纳税人更顺手、更舒心地拿到
国家减税降费红包。

喜迎首个征期 企业减税红包落袋
自 2019 年 1 月起， 国家开始实施

新一轮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
措施。 其中一项规定，对月销售额 10 万
元以下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
值税，并允许小规模纳税人自主选择按
月或者按季申报。 新政策出台后，财务
人员林鹭燕所在的厦门某眼镜有限公
司金湖路分公司选择按月申报的方式，
因此成为最先享受普惠性减税的企业
之一。

“今年 1月，公司销售收入 9 万多元，
按照原来的政策计算，要缴纳 2700 元左
右的增值税，现在，不仅一分钱不用缴，还
省了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300 多元。 国
家在年前给我们这么大一个红包，我们当
然要早点揣进口袋里才放心。 ”在厦门市
思明区税务局等候办税的林鹭燕告诉记
者。

“以前我每个月开发票超过 3 万元都
要缴税， 今天开了 96000 元的发票也没

缴税，免税标准翻了 3倍！”在重庆市酉阳
县办税服务厅，前来办税的小微企业会计
陈历霞上午 9时来到办税服务厅，仅用了
几分钟就拿到了由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
税普通发票。

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
措施不仅对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和小
型微利企业的所得税做出进一步的减免，
还允许各省区市政府对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 在 50%幅度内减征资源税、 城建
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
含证券交易印花税）、 耕地占用税和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一年下来我能省 1万多元！”来自澳
门的吴女士率先享受到了地方税费减免
带来的实惠。 日前，她在国家税务总局珠
海保税区税务局缴纳 2 月的房产税并开
具不动产出租发票时发现，原本每个月要
缴纳 2200 多元 ， 这个月她只需缴纳
1113.9元。

申报即享受 便捷得红包
“申报即享受”，是新一轮小微企业

普惠性减税政策措施的一大特点，也是
这个申报期里享受到减税“真金白银”
的纳税人的共同感受。

在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滨江区税
务局办税服务厅，“小微企业咨询专窗”
税务人员张琛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享
受优惠要办什么手续？ ”“需要准备什么
资料？ ”

“都不用，无须审批、无须核查、无
须证明，申报就能享受。 ”张琛耐心地为
办税人员解答。

据了解， 在 2 月申报期到来之前，
全国所有省级税务部门都在电子税务
局的网上申报系统内增加了对小规模
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
策的提醒功能。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汤继强介绍，
当前,凡采用网上申报的方式，只要纳
税人项目填写完整， 系统就可以自动
帮助享受减免税优惠， 包括自动识别
纳税人是否可享受小微企业普惠性减
税政策， 自动计算纳税人的可减免税
金额，自动生成纳税申报表。

确保落地生根 更多红包在路上
目前，从国家税务总局到省、市、区、

县税务局都成立了减税降费工作领导小
组， 由一把手牵头， 下设若干专项工作
组，制定任务清单和作战图，逐级压实责
任，确保政策落地落细。

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操作性办法
一经发布，各级税务机关及时加强对
政 策 的 宣 传 辅 导 和 政 策 解 读 ， 对
12366 坐席人员和办税服务厅一线人

员进行专项培训，并对预计符合优惠
条件的纳税人，采取多种方式开展政
策宣传和辅导。

一年之计在于春。 随着更多减税降
费政策措施的陆续推出， 小微企业将收
获更加丰厚的红包， 随着税务部门便民
办税服务举措的不断升级， 市场主体的
更多获得感已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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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和办学
行为， 保障正常的招生秩序和办学环
境，教育部近日发出通知，决定建立中
等职业学校学历教育招生资质定期公
布制度。

通知说，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统筹
组织区域内中等职业学校学历教育招生资
质核查工作，结合本地实际制订具体核查细

则。 资质核查重点考察学校在招生、联合培
养、学籍管理、学生资助、实习等方面是否存
在严重违规行为；办学经费、基础建设、教师
队伍、实训实习等主要办学条件是否达到基
本要求等。

通知明确，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
于每年 5 月底前面向社会公布行政区域
内经核查合格、 当年具备学历教育招生

资质（包括联合招生资质）的中等职业学
校名录。

通知强调， 对于经核查不具备中等
职业学历教育招生资质以及未经生源省
与计划招生省主管部门备案开展跨省招
生及联合招生的学校， 不得招收或联合
招收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学生。 对办学条
件达不到标准要求或招生、实习、资助等

方面存在违规行为的学校， 主管部门应
会同主办者采取措施，责令限期整改。 各
学校当年招生专业和办学地址， 必须经
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中等职业学校
原则上不得在异地设立分校、办学点，未
经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不
得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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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建立中等职业学校学历教育
招生资质定期公布制度

记者从河 南 省 教 育 厅 获悉 ，今
年 起 河 南 省 高 校 毕 业 生 求 职 创 业
补 贴 标 准 提 高 到 每 人 一 次 性 2000
元 。

据介绍， 为促进应届高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河南从 2013 年起 ，对在毕业
年度内有就业愿望并积极求职的享受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高校毕

业生， 按每人 1000 元一次性发放求
职补贴；2016 年， 河南将高校毕业生
求职补贴调整为求职创业补贴 ，并
扩大补贴发放范围 ；2017 年 ， 河南
将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标
准调高为每人 1500 元 ；为进一步鼓
励、扶持毕业生就业创业，今年起河
南再次提高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

标准。
按照政策，从今年 1 月 1 日起，毕

业年度有就业创业意愿并积极求职创
业的低保家庭、贫困残疾人家庭、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的高校毕业生以及残
疾、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特困人员中的
高校毕业生， 可按规定申领一次性求
职创业补贴。 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提出

申请，负责学籍注册的各普通高校、技
师学院、特殊教育院校、民办高校受理
申请， 并于每年 4 月底前向所在省辖
市、省直管县（市）人社部门集中申报，
经人社部门审核后， 由同级财政部门
将补贴资金拨付到离校前的毕业生本
人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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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
提高至每人一次性2000元

最高检、 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出台意见
加大对贫困当事人司法救助力度


